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

意见的报告

——2026年3月9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

各位代表：

按照《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》要求和全国人大

常委会2025年工作部署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常委会法工委”）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，起草了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

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》。2026年 2月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一报告，并决定将

这一报告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现

将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法律清理的重要意义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

发挥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，把立法工作摆到全面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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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报告以本次大会最后审议

通过并由新华社公布的文本为准。

── 1

DRAFT DOC
HOSTED ON

https://npcobserver.com/


治国的重要位置，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，引领立法工作取

得历史性成就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

立法、依法立法，统筹立改废释纂，加强重点领域、新兴领

域、涉外领域立法，健全国家治理急需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

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，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、统一权威。党的二十届三中

全会提出推动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，社会主

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”的目标任务，对深化立法领域

改革作出部署。针对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应、不协调

的情况，深入开展法律清理，有利于推动立法工作与时俱进，

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为进一步全面深

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。

二、关于法律清理的总体考虑

本次法律清理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

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以宪法为根本依据，坚持问题导

向、全面梳理、尊重历史、分类施策、精准处理的原则，着重

解决不能适应新形势新需要、影响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的相

关法律、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（包括涉及法律实施

的决定、决议、办法、方案等）的效力问题，进一步增强立法

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时效性。

本次法律清理工作不涉及法律的修改完善问题；对确需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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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完善的法律，可以通过法律修改程序予以解决，包括全面修

订、部分修改、打包修改等修法方式。

三、关于法律清理有关工作情况

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，常委会法工委研究起草

了《关于开展法律清理的工作方案》，报经常委会领导同志同

意，于2025年4月启动了法律清理工作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

公厅向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，国务院

办公厅、国家监委办公厅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办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开展法律清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，请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责，分别梳理研究，提出清理

意见。各单位提出的清理建议共涉及法律 4件、法律解释 2

件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68件。

常委会法工委成立法律清理工作专班，多次组织召开专题

会议，研究相关工作；对各方面提出的清理建议逐条研究，通

过召开座谈会、深入调研等方式，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

议；对法律清理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取得广泛共识。

在此基础上，形成了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

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》，分为不同

情况，提出了需要清理的法律、法律解释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

定，共139件。

2025年 12月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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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<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法律清

理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>的决定》，明确对104件由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、法律解释、有关法律问

题的决定，宣告失效；其余35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

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效力问题，按照法定程序，提请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作出决定。

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要求，常委会法工委在前期

工作的基础上起草了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

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》。2026年 2

月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

议了这一报告，决定将这一报告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作出决定。

四、关于本报告提出的法律清理范围和处理意见

需要清理的35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、有关法

律问题的决定，包括四种情况：

（一）有关机构设置和职权的决定，已执行完毕，事实上

已经失效的5件；

（二）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、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发挥重

要作用，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，应停止施

行的2件；

（三）有关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、表决办法、通过议案办

法，已执行完毕，事实上已经失效的20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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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有关代表名额分配、代表选举的决定，已执行完

毕，事实上已经失效的8件。

对上述 35件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，建议宣告失效

（见本报告附件：拟宣告失效的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目

录）。在上述失效的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效期限内，

根据该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作出的有关决定继续有效。

以上报告和附件，请审议。

附件：拟宣告失效的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目录

（35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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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关机构设置和职权的决定，已执行完毕，事实上已

经失效的5件

1.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本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决议（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

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2.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第九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（1998年 3月 6日九届全国

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3.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第十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（2003年 3月 6日十届全国

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4.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

员、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（2013年 3月 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

次会议通过）

5.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第十三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（2018年3月13日十三

附件：

拟宣告失效的法律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目录

（35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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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二、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、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发挥重要

作用，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，应停止施行

的2件

1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

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（1985年4月

10日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）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（1988年4月13

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三、有关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、表决办法、通过议案办

法，已执行完毕，事实上已经失效的20件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

举、表决和通过议案办法（1983年 6月 7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

会议通过）

2.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议案和第七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（1988年3

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3.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（1988年

4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4.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免办

法（1990年3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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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

法（1991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6.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八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（1993年3月15日

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7.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

法（1993年3月20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8.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（1994年

3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）

9.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

法（1995年3月11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）

10.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九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（1998年 3月 6

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1.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

办法（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2.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（2001

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13.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十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（2003年

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4.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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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办法（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5.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

的办法（2005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）

16.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第十一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

人选的办法（2008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7.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

命的办法（2008年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8.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

命的办法（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19.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十三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人

选的表决办法 （2018年 3月 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

通过）

20.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

命的办法（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）

四、有关代表名额分配、代表选举的决定，已执行完毕，

事实上已经失效的8件

1.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六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（1982年 12月 10日五

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2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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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1987年4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

通过）

3.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八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1992年 4月 3日七届

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4.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九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1997年3月14日八届

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5.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2002年3月15日九届

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6.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一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2007年3月16日十

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7.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2012年3月14日

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
8.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三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（2017年3月15日

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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